
作者简介:黄玉顺(１９５７—),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和中

西比较哲学.

学术批评

«学术界»(月刊)

总第２４０期,２０１８．５

ACADEMICS

No．５May．２０１８

社会儒学与生活儒学之关系
———与谢晓东教授商榷

○ 黄玉顺
(山东大学　儒学高等研究院,山东　济南　２５０１００)

〔摘　要〕生活儒学涵盖人类观念的三个层级:关于生活存在的生活感悟(生活情

感、生活领悟);关于形上存在者的形上学;关于形下存在者的形下学.«“社会儒学”何

以可能»实际上有三个不同的“社会”概念:一是指人类群体生活的基本组织形式,即人

们通常所说的“人类社会”.这个意义的“社会儒学”可以对应于生活儒学形下层级的

“中国正义论”.二是指人类群体生活组织形式的一个特定的历史形态,即滕尼斯所提

出的、与前现代的“共同体”相对的现代性的“社会”,略相当于人们通常所说的“现代社

会”.这个意义的“社会儒学”可对应于生活儒学的“国民政治儒学”.三是指人类群体

生活组织形式的现代形态(现代社会)当中的一个部分,即与“政治国家”相对的“市民社

会”.这个意义的“社会儒学”应当叫作“公民儒学”,生活儒学的“国民政治儒学”亦然.

〔关键词〕社会儒学;生活儒学;中国正义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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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展开对“社会儒学”的商榷,进而讨论社会儒学与生活儒学的关系.〔１〕为

此,首先必须确定“社会儒学”的概念.这是因为:自２０１０年以来,不止一位学者

提出并陈述了“社会儒学”,如谢晓东教授〔２〕、韩星教授〔３〕、涂可国研究员〔４〕等,而
他们的“社会儒学”概念是不同的.不仅如此,由山东社会科学院牵头,连续举办

了２０１５年山东社科论坛“社会儒学与社会管理”全国学术研讨会〔５〕、第三届泰山

文明论坛“社会儒学与社会关系”国际学术研讨会〔６〕,这两次会议上,学者们所使

用的“社会儒学”概念也是不同的.此前,本人曾撰文与涂可国研究员商榷.〔７〕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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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谢晓东教授是最早提出“社会儒学”的,故本文将讨论他的“社会儒学”概念,主
要依据其代表性论文«“社会儒学”何以可能»(简称“谢文”).

一、“社会儒学”概念的商榷

显然,要讨论谢文的“社会儒学”,首先须弄清谢文的“社会”概念;正如谢文

所说,“‘社会’一词对于理解‘社会儒学’概念的特质具有关键意义”.谢文是从

三个方面的“问题意识”来框定其“社会”“社会儒学”概念的:
(一)“社会”与“共同体”的区分

通常的用法,“共同体”与“社会”含义相近,两者在很多场合下可以互换,所
以又称为“社会共同体”.但是,谢文的“社会”则有特别的用法,那是根据德国社

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(FerdinandTönnies)的理论,认为人类群体生活的两种

基本类型是共同体和社会:共同体(community)(或译“社区”)包括血缘共同体、
地域共同体与精神(宗教)共同体,诸如家庭与宗族、村庄与城市、朋友与师徒等,
它们是自然地、历史地或精神地形成的;而社会(society)则是人们的有目的、有
选择的意志的产物.滕尼斯认为,共同体的特征是结合,社会的特征是分离,虽
然“在共同体里,尽管有种种的分离,仍然保持着结合;在社会里,尽管有种种的

结合,仍然保持着分离”〔８〕,但就基本特征而论,共同体依据身份而结合,而社会

则通过契约而组成.
显然,滕尼斯关于社会与共同体之间的共时性的(synchronic)所谓“类型”

区分,实质上不外乎前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社会之间的历时性的(diachronic)时代

区分,亦即人类社会的现代转型,这相当于亨利梅因(HenrySumnerMaine)
所说的历史转换———“从身份到契约”〔９〕.所以,谢文说,“从人类发展史来看,社会

的类型晚于共同体的类型”,“近代以来形成的市民社会就是社会的一种典型形态”.
但我们注意到,谢文实际上有三个不同的“社会”概念:

１．指人类群体生活的基本组织形式,即人们通常所说的“人类社会”.如谢

文开篇就提出一个问题:“儒学在现代社会到底还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?”这里的

“现代社会”是与“古代社会”相对的.此外,谢文提到的诸如“科举制的废除、王
朝政治的终结与新文化运动等社会变革”“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”“中国社会”“多
元社会”“社会政治”等等,都是这种泛指的“社会”概念.

２．指人类群体生活组织形式的一个特定的历史形态,即滕尼斯所提出的与

前现代的“共同体”相对的现代性的“社会”,略相当于人们通常所说的“现代社

会”.如谢文说:“共同体与社会是人类群体生活的两种基本形式”,“人类从共同

体时代发展到社会时代”.

３．指人类群体生活组织形式的现代形态(现代社会)当中的一个部分,即与

“政治国家”相对的“市民社会”.如谢文说:社会是“当代社会秩序中的非政治领

域”,前提是“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分离”;“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这种现

代现象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社会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与社会的自治”.这个“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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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”概念与滕尼斯的“社会”概念其实并不完全一致.当然,在谢文看来,这两者

并不矛盾,因为“市民社会就是社会的一种典型形态”.
所谓“社会儒学”,就是以后面两种意义的“社会”为对象的儒学.但这两种

意义其实确是不同的概念,将会导出不同的“社会儒学”.
(二)儒家“齐家—治国”之间的社会断裂

按照上述“社会”与“共同体”的区分,谢文做出了一个基本的判断:“儒学缺

乏‘社会’一环.”谢文所根据的是美国汉学家狄百瑞(William TheodoredeBaＧ
ry)的观点:儒学有一个致命缺陷,即“齐家”与“治国”之间的断裂.〔１０〕具体来说,
“儒学缺乏了非常重要的一环,即处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社会概念.”

但需知:谢文得出这个判断的时候,所依据的是滕尼斯的那种特指现代性的

“社会”概念;然而,谢文判断的对象,却是前现代的“儒学”.假如使用通常的“社
会”概念,即古代“共同体”其实也就是作为“古代社会”的“社会”,那么,儒学从来

都是“社会儒学”,或者都有“社会儒学”的成分;但一旦使用滕尼斯的“社会”概
念,那么,前现代的儒学当然没有现代性的“社会”观念,这一点儿也不奇怪.

(三)近代以来儒学的非政治化趋势

基于上述分析,谢文认为:近代以来,伴随着现代化,或走向现代性,儒学的

基本趋势是“非政治化倾向”.他引证陈少明的一种判断:近代以来的儒学从政

治退到社会,又从社会退到人的心性.〔１１〕谢文认为,其典型表现就是２０世纪兴

起的现代新儒家的形而上学的“心性儒学”.
其实,这样的判断并不符合近代以来儒学发展的实际情况.事实是:近代以

来的儒学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政治诉求.从近代的洋务儒学、维新儒学,到最

近的不论狭义还是广义的“政治儒学”,都有自己的明确的政治哲学.即便是谢

文所举的现代新儒家,我曾指出:
现代新儒家、港台新儒家并非没有自己的政治儒学;至于现代新儒

家的政治哲学是不是成功的,那是另一回事但无论如何,现代新儒家致

力于“新外王”———民主与科学,接纳现代政治文明,这个取向是应当给予充

分肯定的.即以李教授所提到的张君劢而论,众所周知,他一方面倡导现代

新儒家的“新宋学”,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、民主主义者,不仅译

介了大量宪法文献,还亲自拟定了几部极有影响的宪法草案.〔１２〕

显然,政治诉求乃是儒家古今一贯的秉性,近代、现代、当代儒家亦然.现代

新儒家的所谓“心性儒学”,其实是为其“政治儒学”服务的,即为后者奠定形而上

学的基础,目的在于“开出”现代性的“民主与科学”.
谢文之所以得出近代以来儒学“非政治化”的判断,一个重要原因是对“市民

社会”(civilsociety)(或译“公民社会”)概念的理解,或者说是对“社会”与“市民

社会”之关系的理解.谢文引证了一个“市民社会”定义:所谓市民社会是指“国
家控制之外的社会和经济安排、规则、制度”,是指“当代社会秩序中的非政治领

域”.〔１３〕这个概念定义的关键,是“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分离”.按照这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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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解,现代儒家应当退出政治领域.其实,经过葛兰西(AntonioGramsci)、帕森

斯(TalccotParsons)、哈贝马斯(JürgenHabermas)等人的推进之后,当代“市民

社会”的概念已不再基于二元划分,而是基于三元划分:政治社会、经济社会、市
民社会.按照这种划分,遵循谢文的社会儒学的思路,现代儒家应当不仅退出政

治社会,而且应当退出经济社会,即应当是“社会儒学”,而不能有“政治儒学”“经
济儒学”.

但是,按照上文揭示的谢文“社会”的第二种概念,即人类群体生活组织形式

的现代形态,那么,这个“社会”概念应当能够涵盖政治社会、经济社会、市民社

会,因而“社会儒学”应当可以涵盖“政治儒学”“经济儒学”;换言之,社会儒学应

当干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.

二、“社会儒学”得失的原因

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造成“社会儒学”之得与失的原因所在.
(一)“社会儒学”的积极意义

谢文得出了“社会儒学”概念的三点内涵:

１．社会儒学“从儒学视角对社会生活进行反思与总体把握”.这是揭示社会

儒学的“儒学”性质,或者更确切地说,是“儒家哲学”的性质,即谢文特别点明的:
社会儒学“是一个哲学概念”.

谢文之所以强调这一点,恐怕不仅仅是作者职业身份所在学科的自我定位,
而是有现实针对性的.最近这些年来,儒学出现了一种倾向,就是反对２０世纪

的现代新儒家的“哲学”致思,试图恢复儒学的“经学”向度;而值得警惕的是,伴
随着这种倾向的是另一种倾向,即儒家原教旨主义的兴起.这两种倾向之间是

具有内在关联的,因为原来意义的“经学”是与皇权帝国时代相始终的.因此,我
曾撰文强调指出:经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.〔１４〕所以,今天出现的所谓“经学”,要
么只不过是属于现代学术当中的史学或文献学的做法,要么就是试图回到前现

代社会的原教旨主义.
反之,与２０世纪的现代新儒家的“哲学”相伴随的,则是他们积极地接纳现

代文明价值,或者说是要从儒学中“开出”这些现代价值.这是现代新儒家哲学

的积极意义,也是谢文的社会儒学的积极意义.在目前的儒学氛围中,这种积极

意义尤其值得倡导.

２．社会儒学“从社会角度发掘儒学的价值,揭示儒学的缺陷,反思儒学的未

来发展”.这是揭示社会儒学的“社会”性质,即在上文谈到的二元划分或三元划

分的视野下,让儒学专注于社会领域,而非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.
谢文的这种主张,我虽不尽赞同,但毫无疑问,社会,尤其是谢文反复提到的

市民社会,是现代儒学的最重要的生长点之一.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的特征,就
是市民社会的崛起和成长,并与经济社会和政治社会相制衡.在这个意义上,当
代儒家应当建构自己的“市民儒学”或“公民儒学”.事实上,当代儒家林安梧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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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有关于“公民儒学”的理论建构.〔１５〕就此而论,谢文的“社会儒学”也是具有重

要的积极意义的.

３．综合上述两点,“社会儒学是一种后共同体时代的、以市民社会为基本立

足点的、以非政治化为基本特征的、以人伦日用为基本关注点的儒学形态”.
上文谈到,我不赞同现代儒学的“非政治化”.这里涉及“政治”(politics)的

概念问题.谢文所说的“政治”是狭义的,即是某种在“社会”之外的领域.其实,
就“政治”的一般含义讲,市民社会或称民间团体(“civilsociety”的一个基本含

义)的活动也是政治活动.甚至可以最广义地讲,凡涉及他人权利的问题,即超

出私人领域、进入公共领域的问题,都是政治问题.这个意义上,确如古希腊人

所说,人是政治动物.儒学如果是关于人的学说,就必然是关于政治的学说.
不过,我较赞同谢文特别强调的一点:社会儒学乃是“以社会为存在和发展

途径的现代儒学形态”.在我看来,社会儒学的最大的积极意义,就是坚持了现

代视野、现代文明价值诉求.
(二)“社会儒学”存在的问题

上文的讨论,已经涉及了谢文存在的一些问题,下面简要分析一下造成这些

问题的基本原因.

１．方法问题:先验意志主义的局限

谢文“社会儒学”的思想方法,是先验论的(transcendentalorapriori);其“社
会”概念的界定,是意志论的(volitional).根据滕尼斯的观点,谢文认为社会与

共同体的区别“是由人的意志的不同类型所决定的”:“共同体是人的本质意志的

产物”,而“社会是人的选择意志的产物”,“社会的基础是个人、个人的思想与意

志”.
我们知道,作为德国现代社会学缔造者之一的滕尼斯,其思想背景是复杂

的,既有英国经验主义成分(例如霍布斯和梅因的影响),又有欧陆理性主义的成

分(例如斯宾诺莎的影响),更有德国先验理性主义、意志主义的成分.后者对他

的影响显然极为深刻,他划分社会与共同体的方法论根据,就是先验意志主义

(transcendentalvoluntarism).
滕尼斯的这种先验意志主义,不禁令人想起梁漱溟,他也进行了类型划分,

即人类文化及其哲学的三种类型———中国、西方、印度;而其划分的标准,也是意

志.他说:
我以为我们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有个方法.你且看文化是什么

东西呢? 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.生活又是什么呢? 生活就是没

尽的意欲(will)———此所谓“意欲”与叔本华所谓“意欲”略相近———和那不

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.通是个民族,通是个生活,何以他那表现出来的生

活样法成了两异的采色? 不过是他那为生活样法最初本因的意欲分出两异

的方向,所以发挥出来的便两样罢了.然则你要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

泉,你只要去看文化的根原的意欲,这家的方向如何与他家的不同.〔１６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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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人类社会的历史类型、现代转型的动因归结为意志,这是难以令人接受

的.我曾指出:梁漱溟的生活观,既与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颇有相通之处,更有

某种可以通往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的生存论视域的可能性;但他毕竟错失了

现象学.〔１７〕但这并不意味着现象学就是我们应有的思想视域(详见下文对海德

格尔现象学的批判).但无论如何,现象学运动兴起以来,不论先验论、还是经验

论的思想方法都是不靠谱的.
在我看来,当代儒学、中国哲学已经发生了梁漱溟所开启的“生活论转向”.

但是,我曾指出:“在其前期思想中,梁先生设定了一种形上存在者的生活观念,
然而并未达到作为存在的生活观念;而在其后期思想中,梁先生甚至连前期那种

形而上者的生活观念也放弃了.总的说,梁先生终究是错失了当代前沿的、同时

也是儒家固有的思想视域:作为存在的生活的观念.”〔１８〕至于“生活”的观念究竟

如何,下文将会讨论.

２．对象问题:“社会”概念的张力

有学者已指出:“谢晓东所理解的‘社会’不过是现代性视野下的狭义形态.
殊不知,‘社会’可以是包括多个层面、多种要素、多种类型的大系统.”〔１９〕其实不

仅如此,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,谢文的“社会”概念并不一致:它有时是指的与前

现代“共同体”相对的、现代性的“社会”,即指整个现代社会形态;有时则是指的

现代社会中的一部分,即是与政治社会以及经济社会相对的市民社会.这样一

来,就会造成“社会儒学”理论的内在紧张.

三、社会儒学与生活儒学之关系的厘定

现在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社会儒学与生活儒学的关系问题.不过,在讨论社

会儒学与生活儒学的关系问题之前,有必要先简要介绍一下生活儒学.〔２０〕

(一)生活儒学的基本观念

生活儒学是我建构的一个当代儒家思想系统,意在突破传统儒家哲学那种

“形上—形下”的二级观念架构,回归生活,重建儒学,亦即在生活情感、仁爱情感

的本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、形下学,尤其是重建儒家的伦理学、政治哲学.

１．生活儒学的问题意识

在中国社会发生现代转型时,传统儒学面临困境.所谓传统儒学,是指皇权

帝国时代的儒学.(１)首先是儒家形下学的困境.传统儒学的形下学,主要是一

套伦理政治学说,其核心是所谓“三纲”,即君主主义、家族主义和夫权主义的价

值观念及其制度建构.这套前现代的价值体系,显然是现代性的价值观念的对

立面,因而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批判对象.(２)同时是儒家形上学的困境.上述

的形下学,有一套形上学为之奠基.这套形上学,主要是作为帝国时代儒学主流

的心性论,宋明理学即是其最典型的形态.这种心性论的核心是一种独特的人

性论,主要是讨论“性情”问题,其所谓“性”不仅是人类共同的本质,而且是宇宙

的本体.(３)传统儒学在这样一种“形上—形下”的架构下展开:“性—情”,诸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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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本情末、性体情用,乃至性善情恶,等等.
传统儒学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遭遇了致命的挑战.这种挑战不仅来自儒

家的外部,例如“西学东渐”带来的西方思想观念的挑战,而且首先来自儒家的内

部,例如黄宗羲对形下的君主主义的挑战,王夫之对形上的先验人性论的挑

战.〔２１〕其所以如此,是因为中国社会自发的内源性现代性的发生,使儒学早在

“西学东渐”之前就已开始自发地走向现代性.〔２２〕

生活儒学的问题意识在于:如果儒学就是这样一套“形上—形下”的二级观

念架构体系,在面临现代转型的冲击时,其形上学与形下学都已经不适用于现代

性的社会生活,这意味着我们应当整个地抛弃儒学,除非我们拒绝现代性、放弃

现代化选择.但问题的另一面则是:现代化必定意味着现代性的民族国家(naＧ
tionalstate)的建构,这就必然要求我经常讲的“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”,亦
即不是彻底抛弃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,而是继承并且转化这个传统.〔２３〕对于中

国来说,这主要是儒学传统.总之,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给中国人留下了这样一个

自相矛盾的困窘:选择现代化就必须抛弃儒学;然而选择现代化又必须坚持儒学.
但我们注意到,这种困窘的前提是:儒学,或者儒家哲学,不外乎“形上—形

下”这样一种二级观念架构.其实,这种二级架构并非儒学、中国哲学所特有的,
而是人类自轴心时代以降、两千多年以来的哲学所共有的基本架构.古今中外

的哲学,无论如何千差万别,都不外乎处理这样一个问题:为了说明众多相对的

形而下的存在者何以可能,于是去寻找一个唯一绝对的形而上的存在者;这个形

而上者,要么是一般哲学中的本体那样的东西,要么是宗教哲学中的上帝那样的

东西,即一个绝对的“自身所予者”(theself－given).
然而问题在于:人类的全部观念中,难道就只有形而上者、形而下者这样两

个层级的观念吗? 真正开始突破轴心时期以来的这种二级观念架构的,是海德

格尔的现象学.这种突破也始于谢文所谓“康德式的问题”,即存在者何以可能?
但实质却是对康德的思想视域的超越.〔２４〕“存在者何以可能”不仅是对形而下的

存在者的追问,也是对形而上的存在者的追问:如果不论形而下的存在者还是形

而上的存在者都是存在者,那么,它们是何以可能的? 这种发问方式其实已经提

示了答案:一切存在者皆源于存在.这就是海德格尔的著名的“存在论区分”
(derontologischeUnterschied).轴心时期以来哲学的二级架构,意味着海德格

尔所说的“遗忘了存在”,所以,当今哲学或思想的根本任务是“追寻存在”.
但是,生活儒学并不是海德格尔现象学的照搬;相反,生活儒学乃是通过对

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彻底批判而获得其“生活”观念的.例如:
海德格尔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其实是自相矛盾的:一方面,存在是先行于任何

存在者的,“存在与存在的结构超出一切存在者之外,超出存在者的一切存在者

状态上的可能规定性之外”〔２５〕,那么,存在当然也是先行于此在(Dasien)的,因
为“此在是一种存在者”〔２６〕;但另一方面,探索存在却必须通过此在这种特殊存

在者,即唯有“通过对某种存在者即此在特加阐释这样一条途径突入存在概念”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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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们在此在中将能赢获领会存在和可能解释存在的视野”〔２７〕.如果这仅仅是

在区分“存在概念的普遍性”和我们“探索”“领会”“解释”存在概念的“特殊

性”〔２８〕,那还谈不上自相矛盾;但当他说“存在总是某种存在者的存在”〔２９〕,那就

是十足的自相矛盾了,因为此时存在已不再是先行于任何存在者的了.〔３０〕

海德格尔对“存在”(Sein)与“生存”(Existenz)的二分,导致了自相矛盾:一
方面,一切“存在者”,包括“此在”(Dasein)这样的存在者,皆源于“存在”;但另一

方面,要赢获“存在”,却只能通过“此在”的生存,然而“此在”却是一种存在者.
而生活儒学的做法是:去掉作为生存的前提的此在,那么,生存即是存在,存在即

是生存,两者是一回事.这样的作为生存的存在,或者作为存在的生存,谓之“生
活”.这是比海德格尔的“存在”概念更彻底的存在观念:一切存在者皆源于生

活、归于生活.

２．生活儒学的观念系统

这样一来,生活儒学就突破了传统哲学的“形上—形下”二级观念架构,发现

了比形上存在者和形下存在者更本源的存在———生活,从而揭示了人类观念的

三级架构:生活存在—形上存在者—形下存在者.更为确切的图示则是:〔３１〕

生活＝存在

因此,生活儒学的思想系统是由以下三个层级的观念构成的:
(１)关于存在的生活感悟

生活儒学所说的“生活”,首先是指的前存在者的存在,也就是我经常反复强

调的:生活即是存在,生活之外别无存在.特别要注意的是:“生活”所指的并非

所有一切存在者的“大全”,因为后者其实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“存在者整

体”〔３２〕,即仍然是存在者,而不是存在.生活,或存在,不是任何存在者,不是任

何“物”,不是任何“东西”,而是无分别的“浑沌”〔３３〕,是“无”.老子讲“天下万物

生于有,有生于无”〔３４〕,讲出了这样一种对应关系:
无→有→万物

生活存在→形上存在者→形下存在者

在“无物”〔３５〕———尚未存在者化的意义上,生活即“无”.这是道家与儒家的

相通处.两家的区别在于:儒家之“无”首先是生活情感,尤其是仁爱的情感,例
如孟子所讲的“四端”情感之中的“恻隐之心”〔３６〕.要注意的是:这里的“情”并非

存在者化的、形而下的“人之情”,而是前主体性、前存在者的“本源之情”〔３７〕.
所谓“生活感悟”,是指的生活情感、生活领悟,这是前主体性、非对象化的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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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,即是前理性、前概念、尚未存在者化的观念.〔３８〕生活感悟乃是一切存在者化

的观念的真正“大本大源”.在这样的生活情感中,我们进而感悟生活、感悟存

在.这样的生活领悟,同样是前存在者、前主体性、未对象化的观念.这样的生活

领悟,乃是我们的概念、理性的本源所在.〔３９〕这里有两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:
其一,这里所说的“生活”或“存在”,并不是说的实证意义上的,例如作为科

学对象的事物,而是事物在人类观念中的一种呈现.关于哲学,普遍地存在着一

种浑然不觉的误解,以为哲学是在言说实证的客观世界.例如,老子讲“道生一,
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”〔４０〕,人们误以为他是在讲客观的宇宙生成过程;这样

一来,老子在现代自然科学家面前就成了笑柄.其实,老子所讲的乃是宇宙事物

在观念中的一种呈现过程.科学是主体对客观事物的一种认知;而在哲学看来,
科学的这种认知本身不过是人类观念的一种呈现样式而已.同理,生活儒学所

说的“存在”或“生活”也是观念的一种呈现样式,或者说是人类观念的三大层级

之一:生活存在(观念)→形上存在者(观念)→形下存在者(观念).
其二,在观念的本源层级上,诸如“存在”“生活”“生活感悟”(生活情感、生活

领悟)、“仁爱”等等,其实统统是无分别的“浑沌”;但凡试图对它们进行区别分

析,都是把它们存在者化,都会导致“浑沌之死”.
(２)关于形上存在者的形而上学

在人类观念中,物、存在者的呈现,分为两种:形而上者,即唯一绝对的存在

者(本体、上帝之类);形而下者,即众多相对的存在者(万物).形而上者与形而

下者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情况:
观念的生成:生活存在→形而下者→形而上者

观念的奠基:生活感悟→形而上学→形而下学

“观念的生成”是说的人类观念的存在者化的先后序列:首先是无分别的浑

沌的观念呈现,然后是形下存在者的观念呈现,最后是形上存在者的观念呈现.
这个过程既适用于每一个人的个体观念史,也适用于人类的群体观念史.对于

个人来说,这其实也就是“境界”的递转:自发境界(本真感悟)→自为境界(形下

境界→形上境界)→自如境界(自觉回归本真情境).〔４１〕

“观念的奠基”是说的人类观念层级之间的证立关系:轴心时期以来,人们去

寻找一个形而上者来阐明众多形而下者何以可能,这是一层奠基关系;２０世纪、
特别是海德格尔以来,人们开始不仅追问形下存在者何以可能,而且追问形上存

在者何以可能,从而重新发现存在,这是另一层奠基关系.〔４２〕

与此同时,出现了“哲学终结”“后形而上学”等思想观念.但我多次说过:于
人类来说,形而上学乃是不可逃避的,因此,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形而上学,而在于

要怎样的形而上学,而这意味着形而上学的重建.〔４３〕因此,生活儒学也建构了自

己的形而上学,那就是“变易本体论”〔４４〕.
(３)关于形下存在者的形而下学

人类建构形上学,是为形下学奠基.形下学主要是两大存在者领域,即作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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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论、科学的对象的自然界;作为伦理学、道德哲学的对象的社会界.一般来

说,儒家更关注的是后者.在形下的层级上,儒学的主要内容就是道德哲学、伦
理学及政治哲学.所以,我不赞同谢文社会儒学“非政治化”的主张.至于生活

儒学的形下学建构,主要就是“中国正义论”〔４５〕.
(二)三种意义的“社会儒学”及其与生活儒学之关系

上文谈到,谢文使用了三种意义的“社会”概念,相应地,就可以有三种意义

的“社会儒学”.那么,它们与生活儒学之间是什么关系? 首先可以肯定:对照生

活儒学的观念层级,社会儒学既不是生活感悟层级的事情,也不是形上存在者层

级的事情,而是形下存在者层级的事情.具体来说:

１．生活儒学与广义“社会儒学”
所谓广义“社会儒学”,其“社会”概念是泛指的人类社会.尽管这并不是谢

文所讲的“社会儒学”,但更符合一般约定俗成的“社会”概念.上文说过,在形下

的层级上,儒家不太关注作为知识论、科学对象的自然界,而是特别关注作为伦

理学、道德哲学对象的社会界.在这个意义上,儒家的形下学基本上就是一种

“社会儒学”.
至于它与生活儒学的关系,在我看来,生活儒学形下层级的“中国正义论”就

可以视为一种广义“社会儒学”,或者为之奠基,因为中国正义论作为一种制度伦

理学,它所探讨的就是关于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的一套儒学原理,其核心

的问题结构是“仁→义→礼”,即人们建构或选择社会规范及其制度(礼),是依据

的正当性原则、适宜性原则这样的正义原则(义);这种正义原则的内在价值诉

求,就是超越差等之爱、追求一体之仁(仁).所谓“礼”———社会规范及其制度,
其实也就是人类群体生活的社会组织形式.

２．生活儒学与中义“社会儒学”
所谓中义“社会儒学”,其“社会”概念是特指的现代社会,而与古代社会相

对.在这个意义上,社会儒学就是研究现代社会问题的儒学,这里的“社会”不仅

包括狭义的“市民社会”,而且理应包括社会政治领域、社会经济领域.如果滕尼

斯的“共同体”是指的前现代的社会形态,“社会”是指的现代性的社会形态,那么,这
里的“社会”所指的就不仅是市民社会,而是整个现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.

在这个论域内,仅就社会政治问题而论,生活儒学也有自己的一种理论建

构,那就是“国民政治儒学”〔４６〕.在生活儒学中,“中国正义论”是儒家形下学的

一套普遍的原理,而“国民政治儒学”则是这套原理在现代社会的政治领域中的

演绎运用.不过,谢文强调社会儒学的“非政治化”,而“国民政治儒学”则恰恰是

一种“政治化”的政治哲学.

３．生活儒学与狭义“社会儒学”
所谓狭义“社会儒学”,其“社会”概念是专指的现代社会之中的市民社会.

因此,上文曾提到,这种意义的“社会儒学”其实应当叫作“公民儒学”或“市民儒

学”,例如林安梧的“公民儒学”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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刚才提到的生活儒学的“国民政治儒学”,其最核心的内容其实也是“公民儒

学”.这里的“国民”或“公民”是现代社会的政治主体,如梁启超所说:“国民者,
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.以一国之民,治一国之事,定一国之法,谋一国之

利,捍一国之患,其民不可得而侮,其国不可得而亡,是之谓国民.”〔４７〕

总之,谢文实际上有三个不同的“社会”概念:(１)指人类群体生活的基本组

织形式,即人们通常所说的“人类社会”.这个意义的“社会儒学”可以对应于生

活儒学形下层级的“中国正义论”.(２)指人类群体生活组织形式的一个特定的

历史形态,即滕尼斯所提出的、与前现代的“共同体”相对的现代性的“社会”,略
相当于人们通常所说的“现代社会”.这个意义的“社会儒学”可对应于生活儒学

的“国民政治儒学”.(３)指人类群体生活组织形式的现代形态(现代社会)当中

的一个部分,即与“政治国家”相对的“市民社会”.这个意义的“社会儒学”应当

叫做“公民儒学”,生活儒学的“国民政治儒学”亦然.

注释:
〔１〕关于我对“社会儒学”的看法,可参见黄玉顺:«儒学的“社会”观念———荀子“群学”的解读»,«中州

学刊»２０１５年第１１期.

〔２〕参见谢晓东:«“社会儒学”何以可能»,«哲学动态»２０１０年第１０期;«第六伦与社会儒学»,«东岳论

丛»２０１５年第１０期.

〔３〕参见韩星:«儒学的社会维度或社会儒学? ———关于儒学发展方向的思考»,«第三届世界儒学大

会论文集»,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７日;«社会儒学———儒学的现代转型与复兴之路»,«中国儒学»２０１３年;«社会

儒学的逻辑展开与现代转型»,«东岳论丛»２０１５年第１０期.

〔４〕参见涂可国:«社会儒学建构———当代儒学创新性发展的一种选择»,«东岳论丛»２０１５年第１０期;

«社会儒学视域中的荀子“群学”»,«中州学刊»２０１６年第９期.

〔５〕参见刘云超:«“山东社科论坛———社会儒学与社会治理”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»,«人文天下»２０１６
年第１期.

〔６〕参见文华:«社会儒学建构与社会关系优化———第三届泰山文明论坛:“社会儒学与社会关系”国

际学术研讨会综述»,«人文天下»２０１６年第１５期.

〔７〕黄玉顺:«“社会儒学”概念商榷»,«当代儒学»(第九辑),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２０１６年.

〔８〕〔德〕滕尼斯:«共同体与社会»,林荣远译,北京:商务印书馆,１９９９年,第９５页.

〔９〕〔英〕梅因:«古代法»,沈景一译,北京:商务印书馆,１９５９年,第９７页.

〔１０〕〔美〕狄百瑞:«儒家的困境»,黄水婴译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２００９年,第９９页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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